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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成
功
大
學
九
十
二
學
年
度
校
務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第
四
次
會
議
紀
錄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十
九
日(

星
期
一)

下
午
三
時
至
三
時
三
十
分 

地
點
：
雲
平
大
樓
四
樓
第
二
會
議
室 

出
席
：
蘇
教
務
長
炎
坤(

方
銘
川
副
教
務
長
代)

、
張
總
務
長
志
強(

王
嘉
麟
秘
書
代)

、
黃
研
發
長
肇
瑞(

張
錦
裕
副
研
發
長
代)

、

李
主
任
丁
進
、
廖
教
授
美
玉
、
閔
教
授
振
發
、
張
教
授
炎
輝
、
簡
教
授
金
成
、
陳
教
授
志
鴻
、
葉
教
授
茂
榮 

列
席
：
楊
主
任
秘
書
明
宗
、
張
組
長
瑞
發
、
徐
宏
仁
先
生 

主
席
：
高
校
長
強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

記
錄
：
侯
雲
卿 

壹
、
主
席
報
告
： 

本
案
由
學
生
及
學
生
家
長
座
談
會
提
出
需
求
，
擬
由
提
高
之
住
宿
費
用
來
支
付
冷
氣
及
電
冰
箱
之
相
關
費
用
，
取
之
學
生
用
之

學
生
相
當
合
理
，
因
此
學
務
處
循
行
政
程
序
簽
報
。
唯
經
費
相
當
龐
大
本
校
今
年
度
預
算
已
不
足
支
付
，
故
提
提
補
辦
預
算
案

至
本
會
，
若
順
利
通
過
，
即
可
報
部
核
備
執
行
。 

貳
、
學
務
處
生
活
輔
導
組
張
瑞
發
組
長
、
徐
宏
仁
先
生
列
席
報
告
：
（
略
） 

參
、
討
論
事
項
：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提
案
單
位
：
學
務
處 

 

案
由
：
為
辦
理
本
校
「
敬
業
三
舍
共
同
供
應
契
約
冷
氣
機
、
冰
箱
採
購
」
及
「
勝
利
九
舍
共
同
供
應
契
約
冷
氣
機
、
冰
箱
採
購
」

兩
案
，
提
送
補
辦
預
算
新
台
幣
七
、
八
七○
、○

○
○

元
整
，
請 

審
議
案
。 

 

說
明
： 

一
、
為
提
昇
學
生
宿
舍
生
活
品
質
，
本
年
度
規
劃
敬
業
三
舍
及
勝
利
九
舍
加
裝
冷
氣
及
冰
箱
，
今
因
宿
舍
設
備
預
算
不
足
，

擬
請
同
意
補
辦
預
算
。 

二
、
「
敬
業
三
舍
共
同
供
應
契
約
冷
氣
機
、
冰
箱
採
購
」
案
所
需
經
費
為
新
台
幣
四
、
四
一○

、○
○
○

萬
元
整
；
「
勝
利
九

舍
共
同
供
應
契
約
冷
氣
機
、
冰
箱
採
購
」
案
所
需
經
費
為
新
台
幣
三
、
四
六○

、○
○
○

萬
元
整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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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檢
陳
學
務
處
生
輔
組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一
日
「
敬
業
三
舍
共
同
供
應
契
約
冷
氣
機
、
冰
箱
採
購
」
簽
呈
及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
二
十
三
日
「
勝
利
九
舍
共
同
供
應
契
約
冷
氣
機
、
冰
箱
採
購
」
簽
呈
。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 

肆
、
臨
時
動
議
：
無
。 

伍
、
散
會 


